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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继医教〔2015〕 号

粤继医教〔2015〕7号

转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加强继续医学教育学分证书管理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卫生计生局（委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），

委直属各单位，有关高等院校及学术团体：

现将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加强继续医学教

育学分证书管理的通知》（全继委办发〔2015〕07号，下称《通

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，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

彻执行。

一、加强学分发放、登记管理。国家级、省级继续医学教育

项目学习和其他各类培训班、研修班、学术讲座、学术会议等，

主办单位对省内学员统一使用 IC卡实时登记学分，其中继续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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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教育项目不得随意更改项目编号、名称、学时、学分及内容等

相关信息，登记人数原则上不得超过项目申报人数的 120%，学

分数据必须在项目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上传到“科教管理平台”；

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如需对省外学员发放纸质学分证书，主

办单位依照《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书申领、发放程序》

（见附件 1）执行。省内学员参加省外举办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

育项目学习的，须于学习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提供有效学分证，

经单位相关职能部门核准后录入“科教管理平台”，逾期录入不予

认可。

二、规范外省（市）在粤举办国家级项目备案管理。外省（市）

单位主办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，如需在我省举办，须先确

认举办地点所在的地市，并于项目举办 2周前由省内合作或承办

单位填写《外省市在粤举办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备案表》（见附件

2），连同办班通知及日程安排报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备

案后，方可举办。电子学分登记和纸质学分证书发放程序由省内

合作或承办单位按照本通知第一点要求执行。

三、加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及学分审验监管。请各市（区）

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、有关单位及学术团体加强对项目举办单位

的管理和项目举办过程的监管，重点加强对电子学分登记和纸质

学分证书发放的监管。各市（区）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在继续医

学教育学分年度审核和周期验证工作中，如发现违规进行电子学





- 4 -

附件 1

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书

申领、发放程序

广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广州市继续医学教

育培训中心管理、发放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书（纸

质），按以下程序申领、发放。

一、项目举办单位向广州市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心提出申

请，并提供以下材料：

1、项目办班通知；

2、参会人员回执；

3、项目举办单位出具并经地市（或学校、省级学/协会）继

教委同意盖章的申请函（注明申领学分证书数量，申请数量应与

回执中的外省（市）学员人数相符）。

二、广州市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心通过“国家级继续医学教

育项目申报管理系统”核查项目情况，并核对以上材料。

三、对材料符合要求的，由广州市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心发

放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书，项目举办单位申领人签

收。

四、学分证书发放情况由广州市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心登记

在册，连同项目举办单位提供的申请材料，存档备查。

五、每年年底，广州市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心需向省继续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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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（设在省卫计委科教处）报送当年度国家级

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学分证书发放记录一览表。

广州市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心，地址：广州市东风西路 195
号广州医科大学体育馆 2楼 205室，联系人：季兰，联系电话：

020-8134120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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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外省市在粤举办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备案表

填表人： 电话：

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项目编号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项目名称

申报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人

主办单位 联系电话 联系人

项目举办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—— 年 月 日 举办期限 天

举办地点 应授学分

在粤项目合作举办单位

项目在粤举办起止日期 年 月 日 —— 年 月 日 举办期限 天

在粤举办地点 拟招人数 拟授学分

招收对象（要求中级职称或以上人员）

外省市

项目主办

单位意见

盖章 年 月 日

合作举办单

位所属地级

市继续医学

教育委员会

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

备 注

说明：1、本表由在粤项目合作举办单位负责填写；2、请在项目举办 2周前，将此备案表、全国

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公布的项目文件复印件、办班通知及日程安排报广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

办公室（设在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）备案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。

广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 8月 10日印发

校对：科教处 涂正杰 （共印 50份）




